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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健康、安全及環境政策 
 
 
政策聲明 
 
 
香港浸會大學致力在合理可行的情況下確保大學僱員、學生及訪客在大學

範圍內之健康及安全。 
 

本大學會採取一切合理措施： 
 

(a) 確保僱員、學生及訪客能安全進出及使用大學設施； 
 

(b) 向每一位僱員及學生提供所需的資料、指示、訓練及監察，確保其安

全及健康； 
 
(c) 就使用、處理、貯存、運送及處置物品、危險物料和廢料提供適當的

設施及程序； 
 
(d) 確保僱員及學生使用的機器、設備和工具符合政府和國際健康及安全

標準； 
 
(e) 確保所有進入大學範圍的人士熟悉安全所需的物料、設備、裝置及衣

物，並得以使用； 
 
(f) 確保建築物、結構、設備和裝置系統安全，不致危害健康； 
 
(g) 提供適當的急救設備及保健服務； 
 
(h) 遵從政府所規定的職業安全、防火及緊急措施要求，並符合其他有關

的合適規定。 
 
 

本大學內所有人士必須遵守大學安全規則及程序，並且在合理顧及個人的

健康和安全，以及因個人行為或疏忽可能危及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本大學會實施此健康、安全及環境政策，並在需要時審查修訂。 
 
 
 
 
 

 
 

 



 

本校的安全管理架構 

 
  

 
校務委員會 

(SECO) 

 

  

 

  

  

 
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 

(EHSC) 

 

  

 

 實驗室安全 
附屬委員會 

 (LSSC) 

校園健康及安全 
附屬委員會  

(CHSSC) 

環保先蜂 

(BEE) 

 
 
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的權限 

 

(一) 制定大學安全計劃的政策和程序，並監督其實施。 

(二) 確保所有教職員及學生都貫徹執行並遵守大學的健康、安全和環境政策和程序，以及相

關的政府法例和守則。 

(三) 為學生和教職員的健康、安全及環境教育推廣活動提供意見。 

(四) 擔當校務委員會 (SECO) 的顧問，並就各部門的安全方向、標準和程序的問題提供專業

意見。 

(五) 審查大學的安全記錄及統計數據。 

(六) 必要時可委任附屬小組或專家委員會，處理特殊的安全問題。 

(七) 為大學安全計劃的資源分配提交建議。 

(八) 處理大學內有關健康、安全和環境問題的投訴，並接納和討論提出的建議。 

 
環境健康及安全組(EHSU) 

 
環境健康及安全組(EHSU)是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EHSC)及其附屬委員會的執行小組，負責

就香港浸會大學履行教育之目的時，就有關於環境、健康與及安全之事宜，提供諮詢和支援。

 



 

本實驗室安全手冊的目的 

 

大學制定實驗室安全手冊(簡稱手冊)之目的在於為所有實驗室使用者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實驗

室環境。 

本手冊列出各項的安全使用指引旨在減少以至完全消除在實驗室內發生的一切危險。本手冊

由大學的環境健康及安全組(EHSU)擬草，並由實驗室安全附屬委員會(LSSC)通過。實驗室安全附

屬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實驗室安全附屬委員會 

 
主席﹕ 楊斯敏博士 生物系 

 
組員﹕ 高加信博士 中醫藥學院 

劉信信博士 持續教育學院 

梁啟文博士 中醫藥學院 

  梁萬里博士 化學系 

史王玉博士 物理系 

  李志文先生 物業處 

  郭達民先生 物業處，環境健康及安全組 

  謝頌安先生 物業處，環境健康及安全組 

 
所有實驗室使用者，包括訪客、學生及教職員均有責任遵從實驗室的安全指指引，並了解各

物品及儀器可能導致的傷害。所有新的實驗室使用者需在實驗室工作開始之時，出席『
實驗室基本

安全指引講座』。 

為了鼓勵使用者遵守手冊的安全指引，實驗室使用者需在仔細閱讀有關章節後，在適當的位

置簽署，以確認自己明白並遵守已認可的工作步驟。 

實驗室安全附屬委員會成員將會定期巡查各實驗室，確保使用者遵守安全手則及保持實驗室

環境的安全。 

如對實驗室的安全標準有任何進一步的建議，歡迎您透過實驗室安全附屬委員會成員反映。 

本手冊將定期檢討更新，最新版本可登入環境健康及安全組網頁 http://www.hkbu.edu.hk/~ehsu 

閱覽。 

 

http://www.hkbu.edu.hk/~ehsu


 

第一部份 實驗室一般安全守則 
 

1. 概述 

 

本節提供實驗室基本的安全守則，以確保實驗室安全。實驗室主管必須自行設立具

體守則，而實驗室使用者有責任明白所有規則後方可進行實驗。 

 

2. 實驗室安全一般守則 

 

2.1 凡開始任何新的或更改過的操作程序前，要先了解所有物理、化學、生物方面潛在之

危險，及該有那些適當的安全措施。使用化學品前應先閱讀物料安全資料表(MSDS)。(參

閱第二部份──化學品安全項目 2) 

2.2 需熟習緊急應變措施、警鐘訊號及逃生路線。認識緊急電話、緊急洗眼機及沖身花灑

和滅火筒的位置及其正當操作程序。 

2.3 實驗室內禁止吸煙、塗化粧品或飲食。冷藏櫃嚴禁儲放食物飲品。 

2.4 認識實驗室內各類個人防護設備的用法。 

2.5 穿上適當的防護衣服及手套，以免身體接觸化學品。 

2.6 在實驗室使用危險化學品、危險機器、激光設備及生物劑，必須戴上適當的護眼鏡。 

2.7 在實驗室內，應把長髮或寬鬆衣服束起。切勿脫鞋、穿著涼鞋或露趾鞋進入實驗室。 

2.8 所有盛載化學品的容器都需要貼上正確清晰的標籤。標籤上應寫上化學品的危險警告字

句以供其他實驗室使用者參閱。 

2.9 所有化學廢料應適當棄置於相應的廢料容器內，並應正確填妥記錄。 

2.10 各種儀器應根據其指定用途操作，切勿使用不熟悉的儀器。 

2.11 切勿使用嘴巴吸吮化學品，應使用化學品專用的移液管抽吸器。 

2.12 儘量避免接觸氣體、煙霧及氣霧，預料會有上述情況時應使用適當的設備及排風櫃。 

2.13 應對不安全環境及行為提高警覺，並把不安全情況向實驗室負責人舉報。 

2.14 離開實驗室前，應使用肥皂及水徹底洗淨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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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室管理及維修 

 

3.1 保持實驗室範圍整潔，免生意外。每個實驗結束時及每日完成所有實驗，應收拾打掃

乾淨。 

3.2 所有化學廢料都要根據危險級別分類，並貯存在指定的容器內。 

3.3 實驗室地面應長期保持乾爽。如有化學品洩漏或水濺濕地面，應即處理並提示其他工作

人員。 

3.4 梯間及走廊切勿存放物品，嚴禁阻塞通道及阻礙人取得緊急用具或到達煤氣開關掣。 

3.5 所有實驗室設備如通風櫃、離心分離機、真空泵與焗爐等均需定期檢查維修。維修工

作需由認可人員執行，予以記錄。 

 

4. 警告牌 

 

4.1 每個實驗室入口須張貼警告牌。列明該實驗室內各種潛在危險，以及實驗時應佩帶那些

安全設備。正確之危險識別可向環境健康及安全組查詢。 

4.2 警告牌亦列出緊急聯絡人員名單。如發生火警、化學品洩漏等意外，可尋求以上人員

協助。 

 

5. 無人在場的實驗 

 

5.1 有些實驗過程涉及危險化學品，並需在無人在場的情況下持續甚至通宵進行，負責人必

須做好預防措施，特別是當公用設施如電力、煤氣及冷卻水中斷時作何應變控制。 

5.2 小心存放化學品及儀器，以防止火警、爆炸以及其他突發事故發生。 

5.3 實驗室內的照明系統必須保持開啟；實驗室大門外應張貼告示，列明其內使用那些危險

品、緊急事故電話及聯絡人。 

5.4 如有需要，應安排保安員進行定時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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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辦公時間以外或單獨使用實驗室須知 

 

6.1 一般而言，校方並不鼓勵學生於正常辦公時間外在實驗室進行實驗。 

6.2 教職員和學生如需要在辦公時間以外使用實驗室，必須事先獲得負責人批准。 

6.3 為了保障安全，所有教職員和學生均禁止於辦公時間外單獨在實驗室內進行實驗，需要

使用危險化學品的實驗尤其如此。 

6.4 如需要在辦公時間外使用實驗室，使用者必須事先填寫《辦公時間以外使用實驗室申請

表》（附錄一），並需要得到負責人批准，方可使用。使用時亦必須將已獲批的申請表

張貼於實驗室大門上，並需遞交申請表副本予學系辦公室作為記錄。 

6.5 如需要在晚上十一時之後繼續使用實驗室，使用者另須填寫《通宵使用實驗室申請表》

（附錄二），並需要同時獲得學系及物業處批准，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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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化學品安全 
 

1. 概述 

 

本節詳列出實驗室內貯存、使用及棄置化學品的安全守則，供使用者參考。本節在

此所提及的化學品包括化學元素、化合物、混合物、商業用化工產品、清潔劑、溶劑及潤

滑劑。不少化學品都具毒性、刺激性、腐蝕性、致癌性、易燃性或爆炸性。有些化學品單

獨使用時較為安全，但是在實驗中按預計安排或意外跟其他化學品混合，亦可能有危險。

故此，處理化學品的人士必須清楚知道：化學品單獨使用或其化合效應可能引起的危險情

況，並採取適當的控制和預防措施。 

 

2. 《物料安全資料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 

 

2.1 《物料安全資料表》詳列每種化學品的物理、化學和生理方面的特性，並介紹其正確的

處理步驟。物料安全資料表可向化學品供應商索取或於本校網頁下載。 

2.2  ChemWatch 及 CCINFO 兩 種 網 上 物 料 安 全 資 料 庫 可 於 本 校 圖 書 館 的 網 頁

http://www.hkbu.edu.hk/lib 瀏覽。進入圖書館網頁後： 

 

- 選擇 Electronic Database Title 

- 接著選擇 ChemWatch：Chemical Hazard Database 

- 此時螢幕出現「Complete list of CD-ROM Titles」 

- 最後請選擇 ChemWatch 或 CCINFO 

 

3. 化學品的正確標籤方法 

 

3.1 所有化學劑或化學品的容器，必須貼有標籤，標示其所載化學品的名稱、濃度、潛在危

險性及製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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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學品的一般處理方法 

 

4.1 實驗室內的化學劑及化學品用後必需蓋好，並應即時放回適當的位置。放置時要注意將

標籤向外，以咨識別。 

4.2 實驗室內的貯存櫃及冷藏櫃必須定時檢查，並將不適用的化學品安全棄置。食物及飲

料不可貯存於冷藏櫃內或放置化學品的地方。 

4.3 使用化學品時必須使用安全設備，個人基本安全設備至少應包括實驗袍、護眼鏡以及

安全手套。 

4.4 搬移化學品時，必須使用托盤或手推車輔助，以免容器爆裂引致化學品洩漏。 

4.5 所有實驗室的化學廢料均需安全棄置於指定的廢料收集容器內。有關處理方法見第 7

節「棄置化學廢料」。 

 

5. 化學品貯存 

 

5.1 根據危險品條例，大量的危險品應貯存在危險品倉庫內。只有少量實驗用的化學品可以

存放在實驗室內。 

5.2 化學品貯存容器必須清楚標籤並標明化學品的名稱、危險類別、特別預防措施及緊急應

變資料。 

5.3 易燃溶劑應存放在化學品安全貯存櫃或通風位置遠離燃燒器、加熱板及電源。切勿將易

燃物品貯存在家用電冰箱內，應將其置於「防爆炸」或標明可儲存易燃品的電冰箱或

冷藏櫃。 

5.4 用電冰箱貯存的液體樣本須以密封容器盛載，再置於防漏托盤上。 

5.5 致癌及劇毒物質須存放於裝有雙重防漏裝置的容器內。 

5.6 化學品應標明首天存放日期，隨時間分解的物質尤其如此。 

5.7 不相容的化學品切勿存放在一起，應使用遮擋物料隔離。 

 

6. 化學品溢漏 

 

6.1 小量（少於 1000 毫升）的化學品溢漏可利用實驗室內處理溢漏的工具自行清理。不少

實驗室人員都接受過此種訓練，懂得處理溢漏事故。任何化學品的溢漏事故均需向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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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健康及安全組 (EHSU) 報告（內線 7997）。 

6.2 如果大量溢漏且不受控制，員工受傷又或實驗室環境受污染，請立即通知保安組（內

線 5555）或環境健康及安全組 (EHSU)（內線 7997）。 

6.3 化學品洩漏緊急應變措施： 

6.3.1 通知附近所有人。 

6.3.2 在安全情況下，使用合適的工具控制洩漏的範圍。如洩漏易燃氣體，要在安全

距離內，關閉所有熱能來源或點火裝置。 

6.3.3 疏散所有受影響區域的人員並並把門關上，啟動在實驗室入口的緊急排風警報

抽出有害氣體。 

6.3.4 到安全地方通知保安組。 

6.3.5 如情況許可，與事發現場保持距離，並盡量阻止其他人進入。 

6.3.6 若情況許可，應向緊急應變人員提供協助。 

 

7. 棄置化學廢料 

 

7.1 搬運、收集、處理及棄置化學廢料，應按照《廢料處置 (化學廢物) (一般)條例規定》

來進行。所有化學廢料應送到化學廢料處理中心作處理。 

7.2 化學廢料應存放在特定的容器內，以免在日常處理 、貯存及運送期間引致洩漏。 

7.3 化學廢料處理中心提供三種不同的廢料收集容器，容量各為二十公升，放在實驗室內。

三種廢料收集容器分別註明「酸性廢料」、「鹼性廢料」或「有機廢料」。使用前必須查

看清楚標籤，並將廢料棄置在指定的廢料收集容器，避免與不相容的廢料混合。 

7.4 使用者必須於棄置廢料的紀錄表填上棄置之化學廢料名稱及確實容量。此外，亦應記

錄實驗室內化學廢料的總貯存量及種類，並要定期更新。 

7.5 在運送化學廢料往處理前，應選擇合適地點作臨時貯存之用。該地點應鄰近廢料產生

處，以減低處理上的問題並有利於監管。另外，亦應張貼告示提醒工作人員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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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生物安全 
 

1. 概述 

 

本節記載涉及有潛在危險的生物物料的教學及研究的資料，保証研究員使用有危險的生物物

料時可得到及了解安全工作所需的資訊。具潛在危險的生物劑可分為四個級別，分別反映出接觸

各類生物劑的危險程度：級別越高，潛在危險越大。 

 

2. 生物安全級別 

 

2.1 生物安全級別 1 -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1 的實驗，所涉及的生物劑，對研究員及環境未

有已知的或只有輕微的潛在危險。 

2.2 生物安全級別 2 -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2 的實驗，所涉及的生物劑，對研究員及環境有

中度的潛在危險。 

2.3 生物安全級別 3 -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3 的實驗，所涉及的生物劑，吸入體內會引致嚴

重或可能致命的疾病。 

2.4 生物安全級別 4 -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4 的實驗，所涉及的生物劑有危險又有毒性，極

有可能引致致命的疾病。 

 

3. 處理不同生物劑的安全級別建議 

 

3.1 生物安全級別 1 

3.1.1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1 的實驗，必須根據微觀生物學的方法去進行消毒，並符合

良好的實驗室操作水平。 

3.1.2 此類實驗無須配備特定設備。 

3.1.3 在實驗檯進行實驗時，必須遵循標準實驗室操作水平，配備初級密封功能的基

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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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安全級別 2 

3.2.1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2 的實驗，除遵循生物安全級別 1 的指引外，工作人員須

穿戴實驗工作袍、防護手套；實驗室亦須加上適當的有害生物警告標誌，限制

參與人數，所有具傳染性之廢料必須消毒。 

3.2.2 在進行會產生煙霧的機械或人手操作的實驗時，若有可能會增加工作人員暴

露於生物劑中的危險，必須使用局部密封設備(即第一級或第二級生物安全

櫃)。 

3.3 生物安全級別 3 

3.3.1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3 的實驗，除遵循生物安全級別 2 的指引外，工作人員還

須再穿上特殊的實驗室工作袍及限制出入人數。 

3.3.2 處理帶有病菌或傳染性病毒的物質，必須使用生物安全級別 2 的局部密封設

備。 

3.4 生物安全級別 4 

3.4.1 凡屬生物安全級別 4 的實驗，除遵循生物安全級別 3 的指引外，工作人員進

入之前還須在更衣室換上實驗室工作服，離開時要即淋浴並清除所有污染物。 

3.4.2 所有程序和實驗，必須使用最大程度的密封設備(即第三級生物安全櫃，或局

部密封設備，另加全身供氣正壓服裝)。 

 

4. 處理動物的方法 

 

4.1 餵飼動物、清理籠子和魚缸及進行實驗時，必須戴上防護手套。 

4.2 所有動物必須在尺寸適中而衛生的籠子或魚缸內飼養，並定期用消毒劑清潔。墊料亦

須每天更換，使用過的墊料須適當處置。 

4.3 工作人員應避免長時間暴露於過敏物質中，例如動物的毛皮､羽毛、昆蟲的糞便和毛

髮等。 

4.4 患病和受感染的動物應與其他動物隔離。 

4.5 處理動物的實驗工作檯在使用後應徹底消毒，且不可作其他用途。 

4.6 處理動物後應用消毒皂或清潔劑徹底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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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棄置生物廢料 

 

5.1 在堆填區棄置生物或醫療廢料，須按環境保護署所發的棄置醫療廢料許可證規定進

行。根據環保署所發的《在堆填區棄置醫療廢料工作指引》，生物廢料必須經由認可的

私人醫療廢料收集商收集，然後棄置到指定的堆填區。 

5.2 受感染的利器和帶有病菌或可傳染疾病的廢料須先消毒，包裝後再貼上有害生物廢料

標籤，方可棄置。 

5.3 生物或醫療廢料的容器必須防漏､防潮，並耐撕扯和碰撞。 

5.4 為了避免交叉感染，在廢料收集之前，所有生物組織包括動物屍體應先包好並貯存在

冷藏櫃內。冷藏櫃外應有警告標示以警惕其他使用者。 

9 



 

第四部份 輻射安全 

 

1. 概述 

 

根據《輻射條例》，凡使用任何釋放電離輻射的輻照儀器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均受到輻射管

理局的管制。有關物料和儀器必須妥善處理及棄置，以免對使用者、公眾及環境構成不良影響。 

香港浸會大學獲輻射管理局授予放射性物質牌照和輻照儀器牌照。根據牌照的細則，校方應

嚴格監管放射性同位素和輻照儀器的添置、運送、貯存、使用和棄置，而涉及此事的工作人員都

必須遵守牌照內的細則。 

為履行輻射管理局的規定，本校委任了環境健康及安全組(EHSU)的謝頌安先生為放射防護

主任及楊斯敏博士為放射防護顧問，協助處理所有關於履行輻射條例的各項事宜，並制定本校輻

射安全計劃。 

 

2. 基本要求 

 

2.1 所有使用者 (包括教職員及學生) 在處理放射性物質和使用輻照儀器前，須先向放射防

護主任登記。 

2.2 所有使用者在可能受到輻射影響的情況下，應穿戴經輻射管理局核準的工作人員輻射

監測器具。 

2.3 所有使用者在處理放射性物質和使用輻照儀器前，必須接受由衛生署放射衛生部安排

的健康檢查，包括血液測試和相關的醫療及工作紀錄。有關檢查亦須在其後每十四個

月進行一次。 

2.4 所有使用者必須遵守由輻射管理局頒布的牌照細則。 

2.5 如放射性物質濺溢或遺失，應立刻向放射防護主任報告。 

2.6 若有女性使用者懷孕，應儘快向放射防護主任報告，以便安排特別監察措施。 

 

3. 放射性物質的貯存及處理設備 

 
3.1 所 有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必 須 於 領 有 牌 照 的 輻 射 實 驗 室 貯 存 及 處 理 (T1401, T1402, 

OEM1202B 及 SCM604) 。下面列明每月核准的最高使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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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種 物質說明 每月最高使用量 

T1401, T1402 

查濟民 

科學大樓 

OEM1202B 

溫仁才大樓 

SCM604 

賽馬會中醫藥

學院大樓 

 

 

 

 

H-3 

C-14 

Cs-137 

P-32 

P-32α 

P-33 

S-35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密封的來源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非密封的液體來源

 

120.00MBq 

370.00kBq 

2.22MBq 

14.00MBq 

------------ 

------------ 

1.85MBq 

 

------------ 

9.25MBq 

------------ 

------------ 

------------ 

------------ 

------------ 

 

37.00MBq 

9.25MBq 

1.11MBq 

------------ 

37.00MBq 

37.00MBq 

37.00MBq 

 

3.2 為方便清洗，放射實驗室內所有地板、牆壁、工作檯、檯桌及椅子須由平滑不透水物

料製造，而所有空隙均須有效地密封。 

3.3 每個工作天結束後，必須清洗所有地板、工作檯、檯桌及椅子。每星期須至少清洗牆

壁一次。 

3.4 所有非密封的粉狀、糊狀、氣狀或蒸汽狀放射性物質，均須在獲認可型號的排風櫃中

處理。 

3.5 實驗室內應有適當的承架和容器來存放工具及處理非密封的放射性物質，這些承架及

工具在每個工作天結束後必須清洗。 

3.6 清潔工序須以濕法進行，並且妥善紀錄。所有清潔用具使用後必須妥善清洗，禁止用

作其他用途。 

3.7 放射實驗室內所有可及範圍，輻射劑量不可以超逾每小時 10 微希；放射實驗室外，不

可超越每小時１微希。 

3.8 只有已登記之使用者方可使用輻射實驗室。 

3.9 實驗室添置的物品應妥善記錄，並且每三個月一次向放射防護主任呈交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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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理放射性物料的個人防護 

 

4.1 任何天然或人工的放射性化學元素組成，或包含該等元素的任何物質，而其放射性比

度，以每克物質計算，超逾 75 貝克勒爾的源放射性化學元素者，即為放射性物質。 

4.2 實驗室應為使用者提供肥皂、毛巾、指甲擦、未受放射污染的清水及適當的洗濯設備。

同時，使用者在飯前及離開工作範圍前亦須洗淨雙手。 

4.3 實驗室應為所有使用者提供可擺放個人防護裝備的貯物櫃，而這些防護裝備不應帶離

工作範圍。  

4.4 工作範圍內嚴禁飲食，使用者只可攜帶必要的個人物品進入工作範圍內。 

4.5 使用者均須穿上全身防護衣物方可處理任何非密封的放射性物質。防護衣物在使用後

須徹底清潔或棄掉。 

4.6 使用者在處理任何非密封的放射性物質時應戴上手套和帽子。每次使用後，手套和帽

子須徹底清潔，並至少每星期更換一次。 

4.7 處理非密封的放射性物質時，應為所有使用者提供足夠份量的紙巾。 

4.8 處理任何非密封的液態放射性物質時，應為所有使用者提供合適的防護屏。防護屏應

置於使用者的臉與雙手之間以保護面部。 

4.9 如發生濺溢，所有使用者應立刻撤離現場。現場須在實驗室負責人監督下，以濕法清

理。 

 

5. 棄置放射性廢料 

 

5.1 所有廢料在棄置前須妥善貯存，為期不少於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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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種 最短貯存期 

T1401, T1402 

查濟民 

科學大樓 

OEM1202B 

溫仁才大樓 

SCM604 

賽馬會中醫藥 

學院大樓 

 

 

 

 

含 H-3 的廢料 

含 C-14 的廢料 

含 P-32 的廢料 

含 P-33 的廢料 

含 S-35 的廢料 

不用貯存 

不用貯存 

2 個月 

------------ 

不用貯存 

------------ 

不用貯存 

------------ 

------------ 

------------ 

不用貯存 

不用貯存 

4 個月 

4 個月 

4 個月 
 

5.2 所有超過最短貯存期的廢料，如有其他性質之潛在危險，在棄置前須經相關處理。 

5.3 所有水溶性廢料，經過適當處理後應分成四等份，每七天一次以不少於十公升清水沖

洗。 

5.4 所有固體廢料，經過適當處理後，應用堅韌的塑料袋封好並由認可的工作人員運往公

共廢料收集場。在棄置前，廢料包裝上所有顯示放射性程度的標籤須事先除去。 

5.5 所有廢料應有適當紀錄，包括其放射性核種、物理及化學狀態、於特定日期的放射性

比度、生產和廢棄日期以及廢棄方法。 

 

6. 輻照儀器的使用 

 

6.1 所有輻照儀器 (在距離儀器表面任何接觸點 5 厘米計算，能夠以逾每小時 5 微希的劑

量率產生或發射電離輻射的儀器）必須向輻射管理局申請牌照方可使用。 

6.2 不得改動任何裝置在輻照儀器上的輻射屏障或自動輻射隔阻系統。 

6.3 對現有配置作任何改動（包括搬動儀器）事前必須獲得輻射管理局批准方可進行。 

6.4 所有輻照儀器的負責人應負責其裝置的輻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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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激光安全 
 

1. 概述 

 

激光（藉受激輻射而產生或放大的光波）於實驗室普遍使用，應用範圍包括校準技術、光譜

分析、非線性光學分析、光纖通訊技術等。激光之特性是可產生單色及同調之輻射。使用者如直

視激光光束或鏡面反射，激光的強烈光度足以造成暫時性或永久性的眼睛損害。此外，即使是漫

反射，高功率的激光亦會灼傷皮膚，引起火災和損害視力。大多數意外都是在較準激光系統或保

養激光儀器時發生。使用激光器時，如涉及高電壓、高氣壓和有毒化學物質，亦可能導致其他意

外。因此，使用激光時必須採用特別的措施，減低潛在危險。 

 

2. 激光的分類 

 

根據輸出能量、波長以及對人體造成的傷害，激光和激光系統可分為四個級別。使用者應就

激光的級別，採取相應的措施。如要獲知正確的級別分類，請核對製造商的操作指南或激光警告

標籤。 

 

第一類激光 ─ 第一類激光的輸出功率低﹝0.4 微瓦特以下﹞，故不會產生有害的輻射，因

此只須採取一般的預防措施。 

第二類激光﹝低功率﹞ ─ 第二類激光是於可見光譜﹝0.4 – 0.7 微米﹞輸出低功率﹝0.4 微

瓦特– 1 毫瓦特﹞。人類的厭光反應可起到保護眼睛的功用。但如長時間直視光束，亦可能對雙

眼造成損害。 

第三類激光﹝中功率﹞ ─ 如直視或從鏡面反射接觸到第三類激光，有可能會造成傷害。

第三類激光分為第三類甲和第三類乙。第三類甲激光是於可見光譜輸出中功率﹝1 – 5 毫瓦

特﹞。如使用光學儀器聚焦這類激光，便會造成傷害。第三類乙激光的輸出功率和第三類甲的差

不多，但前者是於不可見的光譜輸出，因此使用者會不自覺暴露在激光光束中而受創。 

第四類激光﹝高功率﹞ ─ 所有輸出功率高於第三類的激光都列為第四類別。無論直接反

射或漫反射第四類激光，都會傷害眼睛和皮膚，甚至引起火災。使用第四類激光時，必須極度謹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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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安全措施 

 

3.1 所有使用者在使用激光儀器前及此後每十二個月，必須接受眼部檢查。 

3.2 所有警告標籤應張貼在激光箱及控制台上，讓使用者可在操作期間清楚看到。 

3.3 激光儀器只供授權者使用。操作期間，不可無人看管。 

3.4 必須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進行激光實驗，讓瞳孔收細。 

3.5 進行激光實驗前，應除去身上所有反光的物品，如手錶、指環、手鐲，以免令激光光

束意外折射。 

3.6 使用特定的激光時，應戴上防護鏡。 

3.7 切勿直視激光光束或折射光。 

3.8 避免身體直接暴露於激光光束之中。 

3.9 做激光實驗時，尤其於校準實驗期間，應減少工作範圍的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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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部分 實驗室的特殊潛在危險 
 

1. 概述

 

實驗室裏的常用物品如壓縮氣體瓶、低溫物料、排風櫃，均有機會引起危險。本節為使用者

提供處理這些物品的一般守則。 

 

2. 壓縮氣體瓶 

 

2.1 所有氣體瓶須標明所載的氣體成份和有效日期。 

2.2 必須穩固直立擺放壓縮氣體瓶。 

2.3 只可使用合適認可的氣閥和調節器，並且不沾染油性物質。 

2.4 使用後，必須關閉鋼瓶上的主氣閥和釋放調節器內的多餘氣壓。定期檢查接口，以防

氣體洩漏。 

2.5 移動大型氣體瓶應使用手推車，切勿拖拉、滾動或滑動氣體瓶。 

2.6 必須在氣體瓶的使用和貯存地點張貼警告標示，並存放在陰涼和通風良好的地方。 

2.7 將調節器安裝在鋼瓶氣閥時，必須清理接口上的塵埃。 

 

3. 低溫物料 

 

3.1 低溫液體有一定的危險，使用前必須熟悉相關的操作須知。 

3.2 處理液化氣體，應該使用開口的或合規格的容器；若把注有液化氣體的容器密封，會

引起爆炸。 

3.3 傾注液化氣體時，應遠離火焰，並應保持室內空氣流通。 

3.4 小心貯存載有液態氮的小玻璃瓶。若把液態氮貯存在密封不妥當的玻璃瓶內，提取氮

時可能會引起爆炸，故必須使用棉花或布圍著玻璃瓶，以減低爆裂的危險。 

 

 

 

 
16 



 

 

4. 排風櫃 

 

4.1 排風櫃用以保護操作人員，以免他們接觸到由化學品釋放的有毒煙霧，並防止煙霧於

實驗室內擴散。 

4.2 排風櫃不應用作存放化學品。 

4.3 留意標示在每個排風櫃左上方的使用類別 (處理一般的化學品，酸蝕作用或過氯酸)，

並要熟悉在排風櫃右上方張貼的基本操作方法。 

4.4 凡涉及有毒化學品的實驗，儘可能在排風櫃內進行。緊記戴上防護鏡及穿上保護手套，

每次使用完畢，必須徹底清理工作檯和儀器。 

4.5 凡涉及有機溶劑的蒸餾過程及消解過程的操作程序，必須在排風櫃內進行。蒸餾過程

不得於無人看管下進行。 

4.6 定期檢查排風櫃的性能，包括表面風速。 

4.7 排風櫃的安全使用守則： 

4.7.1 檢查排風櫃內的抽風系統和其他功能是否運作正常。 

4.7.2 實驗時應把排風櫃的窗框拉下至認可的安全標記，以指示適當的表面風速。窗

框高於安全標記時，便不應使用排風櫃，以確保安全。 

4.7.3 應在排風櫃內至少六吋的地方工作。 

4.7.4 切勿用物件(例如：擋板或大型儀器)阻擋排風櫃口。 

4.7.5 切勿阻礙前端金屬帶邊與工作檯之間的位置。 

4.7.6 切勿阻擋排風櫃內後方的排氣槽。 

4.7.7 注意切物把紙張或較輕的物件堵塞於排氣出口。 

4.7.8 警鐘響亮時切勿在櫃內進行實驗，立刻關閉櫃門並聯絡維修人員檢查。 

4.7.9 若有有毒物質瀉溢櫃內，應立刻通知所有在場者迅速離開，並啟動實驗室入口

的緊急排風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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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置於排風

櫃最少 6 吋

處操作 

切勿在排風

櫃內存放化

學品或阻塞

後方排氣槽

基本操

作指引

使用

類型 

控制面板
排風櫃門的

安全標記 

 

 

緊急排風警報安裝在實驗室入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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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一 

香港浸會大學 
 

辦公時間外使用實驗室申請表 (晚上八時至晚上十一時) 
 

 
申請人姓名： (1)        學生證編號：       

 

 (2)        學生證編號：       

 

所屬學系：                   

 

聯絡電話／傳呼機號碼：                 

 

使用實驗室時間： 日期：               

 

     時間：由      至        

 

 

使用實驗室房號：                 

 

需於辦公時間外使用實驗室原因：              

 

                     

 

負責老師姓名：                  

 

 

 

負責老師簽署：          日期：        

 

 

學系印章： 

 

 

                     

 

 

 

備註： 1. 本表格須交予申請人所屬學系辦公室。 

2. 本表格須張貼於實驗室門外。 
 
 
 

二零零二年五月 

 



 

             附錄二 

香港浸會大學 
 

通宵使用實驗室申請表(晚上 11 時至上午 7時) 

 
申請使用地點：                  

 
使用時間： 由         (日期)        (時間) 

 

   至         (日期)        (時間) 

 

通宵使用實驗室原因：                

 

申請人姓名：        所屬學系：         
 

教職員證/學生證號碼：                
 

聯絡電話/傳呼機號碼：                

  

共同使用實驗室    姓名      教職員證／學生證號碼 

人士詳細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獲課程教師/負責老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推薦使用 

 

學系主任簽署及/或        物業處簽核： 

蓋印：      
 

                     
 

通宵使用實驗室守則： 
1. 除非必要，否則校方基本上不鼓勵學生在辦公時間外進行任何實驗室活動。基於安全理由，所有教職員及學生

均不可於辦公時間外獨自使用實驗室，特別是進行需要使用危險化學物質的實驗。 

2. 申請人必須填妥申請表格，且必須由課程教師/負責老師及/或學系主任簽核通過。 

3. 申請通宵使用實驗室者必須於申請通宵使用日期的正午前得到學校物業處簽核通過。申請表格須交往物業處（善

衡校園 RRS 201、逸夫校園 RL-6-101）或傳真至 3411 5168 / 3411 5627。 

4. 申請通宵使用實驗室者必須填妥一式三份通宵使用實驗室申請表──兩份交予物業處，第三份由申請人張貼於

實驗室大門或需要時出示予校園保安。 
二零零二年五月 

 




